【区级解读】瑶海区印发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智慧化建设实施细则》

近日，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联合印发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智慧化建设实施办法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》，加快建设与瑶海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、与老年人养老服务实际需求相匹配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，创新发展智慧养老。
《办法》明确，进一步健全老年人补贴制度，为具有瑶海区户籍，截至当年12月31日前年满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。其中，80-99周岁高龄津贴，每人每年600元，所需资金由市、区财政2:1比例分担；100周岁以上高龄津贴，每人每年3600元，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全额承担。
同时，为低收入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，实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。瑶海区户籍70周岁以上低保、空巢（无子女）老年人和90周岁以上老年人，每人每月可享受政府购买的价值600元居家养老服务，所需资金由市、区财政按1:1比例分担。
《办法》强调，要为优化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，《办法》规定，将符合条件的区级养老指导中心、街道养老服务中心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纳入补助范围。符合条件的区级养老指导中心、街道养老服务中心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，给予20万元一次性建设补贴。运营正常的区级养老指导中心、街道养老服务中心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，每年给予2万元运营补贴。政府购买服务补助。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向社会组织、企业购买社区、居家养老服务，经评估优秀的，每年给予2万元政府购买服务补助。
为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、运营公办养老机构，《办法》明确，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养老机构，按照实际新增床位数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（一次性建设补助不包括公办养老机构、公建民营养老机构、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改制后成立的法人机构、老年医疗机构、老年住宅、老年社区等）。床位数300张以下的新建社会办养老机构，正常运营1年后，按每张床位2000元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；床位数300张及以上的新建社会办养老机构，正常运营1年后，按每张床位5000元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；社会办养老机构新增床位参照执行。
社会办养老机构（不包括公办养老机构、老年医疗机构、老年住宅、老年社区等）正常运营第2年起，按实际入住自理型老年人数给予每张床位每年2400元运营补贴，为失能失智老年人服务的，给予每张床位每年3600-7200元运营补贴。
社会办养老机构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用于养老机构建设的，按照不低于同期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30%给予贷款贴息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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